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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26-01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终局裁决。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旅游”

或“公司”）全资企业华侨城（深圳）文化旅游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

为仲裁申请人及反请求的被申请人。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企业设计院就永州湘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州湘源”）

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事宜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

仲”）提起仲裁，仲裁案件金额为151,415,427.36 元（其中：前期费含创意设计费、

项目管理费、品牌输入费 100,000,000元；室内设备进度款49,105,000元，以及相应

逾期付款违约金1,810,427.36元；各项实现债权的费用暂计为500,000元），中国贸仲

于2025年4月3日受理此案并出具《仲裁通知》。

2025年7月21日，设计院收到《DP20250470号项目总承包合同争议案反请求受理

通知》（〔2025〕中国贸仲京字第070099号），中国贸仲决定受理永州湘源提出的

反请求申请，涉案金额为187,298,084.75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全资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9）和2025年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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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公司关于全资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2025-042）。

二、本次仲裁的裁决情况

设计院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6〕中国贸

仲京裁字第0978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仲裁当事人

仲裁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以下统一简称“申请人”）：华侨城（深圳）

文化旅游设计有限公司

仲裁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以下统一简称“被申请人”）：永州湘源文化

旅游有限公司

（二）裁决事项

1.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前期费人民币32,700,000元。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室内设备进度款人民币11,878,4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人民币

11,878,440元为基数向申请人支付自2024年5月6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

约金。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保全保险费人民币20,000元。

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0元。

5.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

6.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7.驳回被申请人除第5项律师费以外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8.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047,867元，由申请人承担65%，即人民币681,113.55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35%，即人民币366,753.45元。本案本请求仲裁费已与申请人预

缴的等额仲裁预付金相冲抵，故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66,753.45元，以补

偿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370,829元，由申请人承担

10%，即人民币137,082.9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90%，即人民币1,233,746.10元。本案

反请求仲裁费已与被申请人预缴的等额仲裁预付金相冲抵，故申请人应向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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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人民币137,082.90元，以补偿被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以上各项应付金额折抵后被申请人应付款项，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3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根据裁决书显示，仲裁庭认为双方当事人及项目所在地的永州市政府和

有关政府部门就包括创意设计费在内的前期费用为不超过200,000,000元均达成过一

致，永州湘源在对设计院《询证函》的回复中亦已认可合同价款中包括180,000,000

元的创意设计费。仲裁庭认定，设计院已经完成了项目创意设计工作，永州湘源应

当向设计院支付相应的前期费中的创意设计费。同时，考虑到双方确在合同中约定

最终结算金额需经财政评审认定，且由于合同中并未约定创意设计费的具体评审的

审核依据和标准，故仲裁庭对设计院主张的剩余创意设计费酌情支持70%。该项对应

裁决系在事实依据确定的基础上，支持了本公司主张的部分金额（含创意设计费、

品牌输入费）。

（二）仲裁庭考虑到双方就室内设备进度款部分尚未进行最终的结算，酌情采

用室内设备预算评审价格作为计算室内设备费进度款的依据。同时，仲裁庭亦说明：

仲裁庭酌情采用室内设备预算评审价格作为计算室内设备进度款的依据，并非是已

认定室内设备预算评审价格就等同于本案项目中室内高科技设备的最终结算价格。

双方对此有争议的，可另行协商确定或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另行主张。

即该部分权益的最终实现路径依然存在，公司将在项目结算时对上述项目费用进行

主张。

（三）鉴于案涉《永州华侨城卡乐文化旅游项目EPC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总金

额上限为10亿元，而本次裁决所涉的创意设计费以及室内设备进度款仅为其中组成

部分，其他未获支持的差额，后续在合同总金额范围内仍存在通过协商或结算予以

实现的可能。

（四）本次仲裁结果将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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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以会计师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五、备查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78号〕。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4 日


